
NO.（KG）1-01

办理《采矿权申请登记审批》指引

（办理单位：矿产资源管理科，88329492）

办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241号令)、《关于印发广东省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国土资（矿管）字[2003]197号）

办理方式：取得采矿权后，必须办理采矿权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
提供材料：

（1）采矿权登记申请报告一份；
（2）采矿权申请登记书一式二份；
（3）企业法人代表一寸照片2张；
（4）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及正本验证；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核准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加盖企业公章）；

（6）采矿权登记申请资质条件证明材料一份；

（7）矿区范围图、矿产储量计算资料各一份；

（8）《中山市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一份

（9）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一份；

（10）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一份；

（11）水利部门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一份；

（12）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一份。
办理程序：提交申请资料→受理（检查资料，确定是否受理）→审查→审核→复核→上报

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送上级审批
备注：凡新设置的采矿权，都要进行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取得采矿权。


